
立法會：律政司司長動議恢復二讀辯論《貨物銷售（聯合國公約）條例

草案》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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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今日（九月二十九日）在立法

會會議動議恢復二讀辯論《貨物銷售（聯合國公約）條例草案》的致辭

全文：  

 

代主席：  

 

  首先我要感謝《貨物銷售（聯合國公約）條例草案》（《條例草

案》）法案委員會主席何俊賢議員、各委員及秘書處人員的努力，令

《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順利完成。《條例草案》旨在於香港實施《聯

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銷售公約》），有關將《銷售公約》

適用於香港的建議，獲得法律及相關業界的普遍支持，而立法會司法及

法律事務委員會亦對建議表示支持。我在此感謝各位議員、法律界、商

界及學術界在公眾諮詢期間提出了寶貴的意見。  

 

在港實施《銷售公約》的好處  

 

  《銷售公約》是一項重要而廣受採納的商業法條約，世界貿易組織

幾乎所有主要貿易成員，以及近半數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都是

《銷售公約》成員。中國是《銷售公約》的締約國，但公約現時並不適

用於香港。《條例草案》賦予《銷售公約》在香港的本地法律效力，尤

其為商界及法律界帶來多項裨益，包括：  

  

• 有助推動本地生產總值和貿易增長；  

• 避免本港企業在從事跨境交易時受到不熟悉的外地法律規限；以

及  

• 提高香港解決《銷售公約》相關爭議的能力。  

 

《銷售公約》的適用細節  

 

  《銷售公約》直接適用於營業地在不同締約國的當事人之間所訂立

的貨物銷售合同。特別要注意的是，當事各方自主選擇（party 

autonomy）是《銷售公約》的基本原則。除了在極少數的例外情況下，

雙方當事人一般可藉協議減損《銷售公約》的任何規定或改變其效力，

又或選擇完全不採用公約。立法建議並不會改變這個自主原則。  



   

協助業界準備《銷售公約》的實施  

 

  我留意到有議員關注本港商界及法律業界可能需時為新制度的實施

作準備。正如律政司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中指出，政府將主要循兩方面協

助業界準備及適應《銷售公約》實施：  

 

  （一）政府計劃將實施《銷售公約》的條例的生效日期延至條例通

過至少六至九個月後，讓持份者有充分時間適應轉變及適當地調整其經

營方法；及  

 

  （二）在上述至少六至九個月的「準備期」間，我們會與法律界和

商界合作，進一步推廣《銷售公約》和實施條例，向業界解釋公約適用

和實施的細節。  

 

  另一方面，我們亦明白到有議員希望政府可以提供一些標準合同範

本供業界參考，但現時網上已經有許多關於《銷售公約》的公開參考資

料。例如在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貿法委）和佩斯大學國際商業法

律學院的網頁上，不僅可以找到《銷售公約》的所有官方語文的文本，

還有相關判例法資料庫、應用《銷售公約》指南、在線講座和學術文

章，以及起草公約合同的指南等。律政司亦特設關於公約的專題網頁，

綜合相關實用資料，方便市民查閱和參考。  

 

  去年是締結《銷售公約》的 40 周年，律政司與貿法委及亞洲國際法

律研究院三方於去年十月合辦網上研討會（註一）；另外亦與亞洲國際

法律研究院舉辦網上講座（註二）。兩者皆有世界頂尖的《銷售公約》

專家討論公約的最新發展，以及與法律界和商界息息相關的議題，有助

推廣《銷售公約》更廣泛地應用，從而促進以規則為本的國際貿易。  

 

  政府會繼續與業界保持溝通，並持續加強相關推廣工作，以協助業

界準備及適應《銷售公約》實施。  

 

結語  

 

  正如我在動議二讀致辭時指出，一般而言，律政司並非負責國際條

約適港或有關立法的政策部門。不過，《銷售公約》適港可為港企提供

有關法律選擇的額外選項，以及加強香港處理相關爭議的能力，經諮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商經局）後，律政司今次例外地主導了相關立法的



工作，日後這法例的相關政策事宜會繼續由商經局負責。  

 

  代主席，立法建議可有助減低香港企業進行國際貨物銷售時面對的

一些因法律不明確情況時所遇到的風險，提升香港國際貨物銷售的法律

基建，和有利香港在「十四五」規劃中，建設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貿易

中心以及國際法律、促成交易及解決爭議服務的中心。《條例草案》如

獲通過，在制定該法例後，特區政府會依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三條

（註三）尋求中央政府的協助完成適用《銷售公約》的必要步驟。  

 

  代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通過二讀《條例草案》。  

 

  多謝代主席。  

 

註一：題為「慶祝《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四十周年會議：公

約作為國際貿易的工具—理論與實踐」（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註二：題為「香港企業與銷售公約：國際法院實務中『必定要知道的事

情』」（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註三：《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訂明（選段）：「中華人民共和國締

結的國際協議，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情況和需要，在

徵詢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決定是否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

區。」  

  

完  

2021 年 9 月 29 日（星期三）  

 


